
数字破局：

从“申请退”向“主动退”

根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法

院需向胜诉当事人退还诉讼费的，

应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退

还。 然而， 此前诉讼退费主要依赖

当事人主动申请， 法院难以做到及

时主动退还。

2021 年起， 上海法院将胜诉退

费作为重点工作开展， 并制定 《上

海法院“胜诉退费” 工作若干规

定》。 退费模式转变为定期逐案核查

或依托审判管理部门下发的线索核

查， 但在海量案件的现实下， 遗漏

退费的情况仍然可能存在。

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 提升数

据自动获取及处理能力， 实现“应

退尽退、 主动快退”？ 围绕这一目

标，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上海

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联合申报， 研发

上线“生效案件诉讼费及时、 准确

退还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

该场景依托数字建模技术，自动

抓取法院办案系统的案号， 一审、二

审结案及生效时间等结构化信息，并

智能比对，精准识别“已生效未退费”

案件，生成法官名下待退费案件线索

清单，实现“一键查询、精准预警”。目

前，该场景已对以判决、调解、按撤诉

处理等方式结案的民商事案件实现

全覆盖，让退费流程从“人工排查”迈

入“数字赋能”新阶段。

实效彰显：

书写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

数字技术的应用让胜诉退费跑

出“加速度”，带来看得见的改变。 据

统计，截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上海

法院“生效案件诉讼费及时、准确退

还提示预警”应用场景已累计推送预

警提示两万五千余条，法官反馈有帮

助率 83.9%。

接下来，上海法院将持续压实责

任、完善监管、优化模型，推动本地创

新与全国“一张网”建设深度融合，为

提升全国法院司法为民的整体效能

贡献智慧与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

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

浦江法观

□ 卢李霞 赵璋翊

业主花钱买的车位，物业公司不让用？
庭审搬进社区 矛盾化解做到各方心坎里

“法官， 我花钱买的产权车位，

物业公司却不让我用！”

“原告可以使用车位， 但要想

车库闸机自动抬杆， 就必须先交车

位管理费！”

这是 2025 年 5 月， 上海市松江

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排除妨害纠

纷案庭审现场。 与普通庭审不同的

是， 这次案件审理被搬到了当事人

所在的社区。

案起：65元的困局

案件起因还要回溯到 2021 年，

小潘夫妇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此后，

两人又在同小区购买了一个地下车

库产权车位。 2023 年年底，该小区物

业公司发布收费通知，要求业主按照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缴纳 65 元车位管理

费，未缴费业主将无法通过道闸系统

自动识别车辆。

2024 年 10 月，小潘夫妇入住小

区，发现自家车辆无法被道闸系统自

动识别，于是联系物业管家，要求将

车牌号码与产权车位绑定。但物业公

司却提出先行缴纳车位管理费，否则

只能通过联系物业人员手动抬杆的

方式进入地下车库。

为了恢复对车位的正常使用，小

潘夫妇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

排除对其产权车位使用的妨害，并赔

偿损失和精神损害共计 1806 元。

这看似是一起简单的物业纠纷，

可主审法官翻阅卷宗后发现，小潘夫

妇虽拒绝缴纳车位管理费，但为顺利

进入地下车库， 竟另行支付 1800 元

租赁了他人车位———这笔租金足以

覆盖两年的车位管理费。

可见，本案症结或许并不在那笔

看似微不足道的管理费上。

为了进一步了解双方的矛盾根

源，法官分别拨通了物业公司和小潘

的电话。 物业经理诉苦称，小区中效

仿小潘不缴费的业主有十几家，直接

导致了物业费和管理费的收入缺口，

更影响到了小区日常维护工作。

“不是我不愿交钱，是物业根本

没有提供合格的服务！ 除了我，其他

业主也对他们的服务不满意！ ”电话

那头，小潘也满是压不住的怒火。

一面是业主对物业公司的积怨，

另一面是物业公司因管理费缺口产

生的委屈， 要彻底解决双方矛盾，就

案办案远远不够，还得解开心结。

解纷：“一街镇一法官”助力

经过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大家一

致认为这起案件的审理结果会为同

小区同类纠纷的化解提供样本，但如

果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群体纠纷，影

响小区居民居住体验。

“是不是可以借助‘一街镇一法

官’机制来解决这起案件？”有资深法

官提出建议。

“一街镇一法官”机制是松江法

院通过在辖区内各街镇挂牌成立法

官工作站、 设立特色巡回审判点、跟

踪分析对口街镇涉讼情况等方式，深

入推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

的重要机制之一，旨在以高质量司法

促进案结事了、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我同意，我们可以开展巡回审

判，把庭审现场搬到社区，让居民代

表们旁听庭审，了解这类纠纷的法律

适用规则，或许就有了化解矛盾的突

破口！ ”“还可以邀请街道、物业公司

主管单位参与进来，他们更了解小区

和物业公司情况， 大家一起出谋划

策！ ”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经过前期的充分沟通，巡回审判

当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临时布置的

法庭里，坐满了前来旁听的居民代表

和街道司法所、区房管局工作人员。

庭审伊始，物业公司坚持小潘应

先缴纳相应的车位管理费。小潘则抓

住物业公司的服务问题步步追问：

“小区的树木，你们凭什么擅自移走？

业主违章搭建，你们阻止了吗？ 小区

公共部位漏水，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

间才解决？ ”

眼看现场气氛渐渐紧张，法官接

过了话头：“物业公司，如果业主对物

业服务长期存在多方面不满，你们有

无提供畅通的沟通渠道？潘先生也请

思考一下，如果业主们都擅自停止缴

费，物业服务还如何继续？ ”话音落

下，双方都陷入了沉思，神色也渐渐

和缓了下来。

考虑到案件还有调解空间，法官

并未急于判决，而是在庭审结束后开

展了一场以常见物业纠纷为主题的

普法讲座，重点强调物业公司和小区

业主各自的权利边界。 讲座过程中，

旁听席上不时传来居民的讨论声：

“看来车位和物业费是两码事！ ”“我

们不交物业费好像也不占理……”

事了：社区共治破局

为实现矛盾纠纷的“一揽子”化

解，讲座结束后，法官继续组织双方

进行会谈。除了从法律层面为双方释

法解惑，还通过“庭所联动”邀请了司

法所所长和房管局物业科科长开展

联合调解。

庭所联动是“一街镇一法官”机

制的重要部分，法院与司法所通过信

息共享平台沟通纠纷信息，共同研判

形势， 并建立双向机制进行互动，整

合各方司法力量，提高矛盾纠纷化解

效率。 会谈中，司法所通过列明街道

以往物业纠纷的处理情况，为双方选

择解决纠纷的最佳路径；房管局作为

物业公司主管部门，对物业公司管理

方式作出了建议和指导。

“不支付物业费是违约行为，如

果业主对物业公司服务不满，可以要

求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物业

公司应积极回应业主需求，对业主反

映的小区管理问题，主管部门也会跟

进整改情况。”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最终，双方当事人都表示会认真考虑

协商解决纠纷。

巡回审判一周后，法官再次联系

物业公司和小潘，跟进协商情况。 双

方表示已经达成初步调解意见：由小

潘缴清车位管理费，物业公司将小潘

夫妇的车牌号码与产权车位进行绑

定。法官立刻根据双方意见拟定了和

解撤诉协议并组织双方来院确认。

签字时，物业公司相关负责同志

真诚地说道：“法官，谢谢你，上次巡

回审判后，不少业主主动缴纳了欠付

的费用，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此前

我们的做法有欠考虑，激化了双方的

矛盾， 今后我们会倾听业主诉求，切

实提高服务质量！ ”

小潘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至

此，两方长达一年有余的争端，终于

落下了帷幕。

近年来，松江法院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以“一街镇一法官”

机制作为支点，不断提升“抓前端、治

未病”的成效。 2025 年前三季度，在

各法官工作站累计派员驻点、开展普

法活动 40 余次，会同街道平安办、派

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等部门联合调

处化解纠纷多起，并在各街镇设立特

色巡回审判点， 深度参与基层治理，

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

数字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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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请退”到“主动退”

数字赋能胜诉退费跑出“加速度”
□ 郇鑫

“胜诉退费”， 是诉讼程

序结束后， 胜诉当事人向法

院申请退还其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

讼费的一项服务。 过去， 由于退费

信息可能不完备、 系统衔接可能不

畅通等原因， 实践中会出现“退费

慢” “退费难” 等现象。

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 将“为

群众办实事” 落到实处， 上海法院

依托数字法院建设， 打造“生效案

件诉讼费及时、 准确退还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 推动胜诉退费从“申请

退” 向“主动退” 转型， 实现全流

程、 数字化、 精准化闭环管理。


